
中國法律法規和其他要求 

 

重要事項 

使用者請注意： 

1. 此清單內的法例資料不是詳盡並不會自動更新。中國法例來源於廣東省環境保護網站

(http://www.gdepb.gov.cn)。 

2. 為讓讀者瞭解與公司的環境因素有關的相關法例，特別於清單中加插「說明」，「適用

性」的部份，加以解釋。詳情請參閱廣東省環境保護網站。 

3. 地方性環境法必須以中央環境法為依據，國家環境法的效力高於地方性環境法的效力，

國家參與和批準的國際環境法的效力高於國內環境法的效力，特別法的效力高於普通法

的效力，新法的效力高於舊法的效力。其例外是：嚴於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地方污染

物排放標準的效力高於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 

4. 部份法例資料只有英文版本，故此以下亦以英文版本列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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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氣污染物排放控制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 國家級 

A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

氣污染防治法 

煙塵排放不得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 嚴格限制向大氣排放含有有毒物質

的廢氣和粉塵；申報污染物排放設施、處理設施，污染物的種類、數量

和濃度；禁止生産、銷售、使用嚴重污染大氣環境的工藝和設備；採取

除塵措施控制粉塵排放；逐步減少含鉛汽油的使用；國家採取措施，有

計劃地控制或才逐步消減各地方主要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總量申報登記排

入設施、處理設施，污染物的種類、數量和濃度；繳納排污和超標準排

污費；對污染嚴重的單位，要限期治理；對突發性事件，應有應急措

施。 

任何可引致空氣污染的活動（如：後備

發電機的煙、前處理的酸性氣體排放

等）。 

A2 大氣污染防治法實

施細則 

大氣污染防治設施經驗收合格，建設專案方能投入生産或使用；環保部

門進行現場檢查時，有權要求提供相關資料。 

大氣污染防治設施（如：水濂式空氣清

潔系統等） 

A3 汽車排氣污染監督

管理辦法 

在用汽車排污染必須達到國家的排放標準；在用車輛必須通過交通部門

的年檢。 

已登記車輛的廢氣排放 

A4 限期停止生産銷售

使用車用含鉛汽油

的通知 

停止生産銷售和使用車用含鉛汽油，實施車用汽油無鉛化。 已登記車輛使用的燃油。 

A5 中國進出口受控消

耗臭氧層物質目錄

(第一批) 

凡從事《名錄》中所列物質進出口業務的企業，必須於2000年1月31日前

將本企業已簽訂的有關《名錄》中所列物質進出口業務合同報送消耗臭

氧層物質進出口管理辦公室(設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備案；從2000年4月1

日起，對《名錄》中其他所列物質實行進出口配額許可管理制度。 

冷氣使用的「受管制」的冷凍劑及消防

系統使用的滅火器。 

A6 中國逐步淘汰消耗

臭氧層物質國家方

案 

淘汰戰略：自2002年1月1日起哈龍的年生産和消費量凍結在1995年至1997

三年的平均水平上； 自2005年1月1日起哈龍的生産和消費量削減50%；

自2010年1月1日起停止哈龍的生産和消費。 

冷氣使用的「受管制」的冷凍劑及消防

系統使用的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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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 國家級 

A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標準環境空氣質

量標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爲改

善環境空氣質量，防止生態破壞，創造清潔適宜的環境，保護人體健康

特制訂本標準。 

固定工序 (如：烘爐熱氣排放、前處理及

電鍍糟的氣體排放) 

A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標準大氣污染物

綜合排放標準 

指處理設施後排氣筒中污染物任何1小時濃度平均值不得超過的限值; 或

指無處理設施排氣筒中污染物任何1小時濃度平均值不得超過的限值。 

固定工序 (如：烘爐熱氣排放、前處理及

電鍍糟的氣體排放) 

 A9 室內空氣排放標準 

 

為保護人體健康，預防和控制室內空氣污染，制定本標準。本標準規定

了室內空氣質量參數及檢驗方法，並適用於住宅和辦公建築物，及其他

室內環境可參照本標準執行。 

室內空氣質素 

 A10 飲食行業油煙排放

標準 

本標準規定了飲食業單位油煙的最高允許排放濃度和油煙淨化設備的最

低去除效率。本標準適用於現有飲食單位的油煙排放管理，以及新設立

飲食業單位的設計，環境影響評價，環境保護設施竣工驗收及其經營期

間的油煙排放管理；排放油煙的食品加工單位和非經營性單位內部職工

食堂，參照本標準執行。 

職工食堂油煙排放 

國內法律法規 -省級 

A11 廣東省大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第一時段限值的要求執行。即二氧化硫≤1000mg/m
3
；煙塵≤150mg/m

3
；煙

色黑度≤林格曼黑度1級。 

固定工序 (如：後備發電機的氣體排放) 

A12 廣東省徵收超標準

排污費實施辦法 

辦法適用於在本省境內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部隊、個體工商

戶、合夥經營者和個人。水污染物、大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標

準，執行已經省批准的市級排放標準，市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省級

排放標準，省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國家的排放標準。 

排放污染物的活動（如：水污染物、大

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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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噪音控制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 國家級 

B1 中華人民共和國噪

聲污染防治法 

限期治理噪聲敏感建築物集中區域內的噪聲污染源； 對噪聲污染嚴重的

落後設備實行淘汰制度；排放工業噪聲應符合工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標

準； 申報噪聲污染設備的種類、數量、噪聲值和防治措施；禁止在噪聲

敏感區域內使用高音廣播喇叭產生環境噪聲污染的工業企業，應當採取

有效措施，減輕噪聲對周圍生活環境的影響。 

工業活動噪音（如：水泵、空調系統、

後備發電機等） 

B2 工業企業廠界噪聲

標準 

 (GB12348-90) 

標準適用於工廠及有可能造成噪聲污染的企事業單位的邊界。 工業活動噪音（如：水泵、空調系統、

後備發電機等） 

B3 工業企業職工聽力

保護規範 

第二條:本規範適用於各類工業企業噪聲作業場所職工的聽力保護。凡有

職工每工作日8小時暴露於等效聲級大於等於85分貝的企業，都應當執行

本規範。 

工業噪聲作業場所職工的聽力保護

（如：發電機、廠內維修工作等） 

國內法律法規 -省級 

B4 廣東省實施《中華

人民共和國環境噪

聲污染防治》辦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等法律法規，結合廣東省

實際情況，制定此辦法。在工業生産中因使用固定的設備造成環境噪聲

污染的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申報擁有

造成環境噪聲污染的設備的種類、數量以及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所發出的

噪聲值和防治環境噪聲污染的設施情況。 

工業噪聲作業場所職工的聽力保護

（如：發電機、廠內維修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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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廢物管理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C1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

體廢物污染環境防

治法 

鼓勵、支援開展清潔生産，減少固體廢棄物的産生量；執行固體廢棄物

污染環境監測制度；在收集、貯存、運輸、利用、處理過程中，採取防

擴散、流失、滲漏措施；採取易回收利用、易處理、易消納的包裝物；

禁止關閉、閒置或拆除防治設設施、場所；禁止中國境外的固體廢物進

境傾倒、堆放、處理；實行工業固體廢物申報登記制度；禁止將危險廢

物混入非危險廢物中貯存；從事收集、儲存、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

單位必須申請經營許可證。 

生產及處理固體廢物（如：生活垃圾、

可回收廢料、紙皮、廢金屬、廢塑料

等）。 

C2 國家危險廢物名錄 爲防止危險廢物對環境的污染，加強對危險廢物的管理，保護環境和保

障人民身體健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制定《國家危險廢物名錄》；國家制定《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凡《名

錄》中所列廢物類別高於鑒別標準的屬危險廢物，列入國家危險廢物管

理範圍；低於鑒別標準的，不列入國家危險廢物管理；對需要制定危險

廢物鑒別標準的廢物類別，在其鑒別標準頒佈以前，僅作爲危險廢物登

記使用；危險廢物的管理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

法》中有關危險廢物的管理條款執行；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

《國家危險廢物名錄》將不定期修訂。 

生產及處理危險廢物（如：電鍍廢溶

液、鈍化鏪溶液、有機溶劑、有機樹脂

類廢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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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C3 危險廢物轉移聯單

管理辦法 

第四條：危險廢物産生單位在轉移危險廢物前，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報

批危險廢物轉移計劃；經批准後，産生單位應當向移出地環境保護行政

主管部門申請領取聯單；  

第五條：危險廢物産生單位每轉移一車、船(次)同類危險廢物，應當填定

一份聯單；  

第十四條：聯單由國務院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統一制定，由省、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印製。聯單共分爲五聯，並

以不同顏色代表。 

生產及處理危險廢物（如：電鍍廢溶

液、鈍化鏪溶液、有機溶劑、有機樹脂

類廢物等）。 

C4 危險廢物儲存污染

控制標準 

(GB 18596) 

本標準規定了對危險廢物貯存的一般要求，對危險廢物包裝、貯存設施

的選址、設計、運行、安全防護、監測和關閉等要求。 

生產及處理危險廢物（如：電鍍廢溶

液、鈍化鏪溶液、有機溶劑、有機樹脂

類廢物等）。 

國內法律法規 -省級 

C5 廣東省危險廢物轉

移報告聯單管理暫

行規定 

禁止將危險廢物提供或委託給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單位從事收

集、貯存、處置的經營活動。 

生產及處理危險廢物（如：電鍍廢溶

液、鈍化鏪溶液、有機溶劑、有機樹脂

類廢物等）。 

C6 廣東省徵收超標準

排污費實施辦法 

辦法適用於在本省境內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部隊、個體工商

戶、合夥經營者和個人。水污染物、大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標

準，執行已經省批准的市級排放標準，市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省級

排放標準，省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國家的排放標準。 

排放污染物的活動（如：水污染物、大

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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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污染控制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D1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

法 

開發利用水資源和防治水害；保護和改善水質；任何單位和個人排水不

得損害公共利益和他人權益；向供水單位繳納水費。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D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

污染防治法 

禁止向水體排放油類、酸液、堿類或者劇毒物質；禁止將含有汞、鎘、

砷、氰化物、黃磷等可溶性毒物向水體排放；禁止向水體排放、傾倒工

業廢渣、城市垃圾及其它廢物；對違反本法規定排放的企事業單位給予

警告、罰款；對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責任人比照刑法115條或187條，追

究刑事責任。超標排污單位必須制訂規劃進行治理(第15條)。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D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

污染防治法實施細

則 

提交《排污申報登記表》，發放排污許可證；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

排放標準的單位，應登記寫明超標原因和限期治理措施；水污染事故發

生四十八小時內必須報告；排污口搬遷和新建均應環保部門批准；對重

點污染排放實施總量控制。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D4 污水處理設施環境

保護監督管理辦法 

經設施處理後的水質應達到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或指標；設施處

理水量不得低於相關生産系統應處理的水量；污水處理所産生的污泥，

應妥善處理或處置；設施的管理應納入本單位管理體系，配備專門的操

作人員及管理人員；不能擅自拆除或閒置處理設施。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D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污水綜合排放標

準 

本標準適用於現有單位水污染物的排放管理，以及建設專案的環境影響

評價，建設專案環境保護設施設計，竣工驗收及其投放後的排放管理。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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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省級 

D6 廣東省徵收超標準

排污費實施辦法 

辦法適用於在本省境內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部隊、個體工商

戶、合夥經營者和個人。水污染物、大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標

準，執行已經省批准的市級排放標準，市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省級

排放標準，省級排放標準未規定的執行國家的排放標準。 

排放污染物的活動（如：水污染物、大

氣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的排放等） 

D7 廣東省珠江三角洲

水質保護條例 

爲保護珠江三角洲水質，防治水污染，保障飲用水安全，實現水資源的

持續利用，促進現代化建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及

有關法律法規、法規的規定，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制定本條例。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D8 廣東省水污染物排

放標準 

本標準適用於廣東省境內排放水污染物的一切企業事業單位。 排放任何廢水的活動（如：電鍍清洗廢

水、前處理廢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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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危險品管理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E1 化學危險品安全管

理條例 

生産儲存、經營、運輸和使用化學危險品的單位，必須建立健全的化學

危險品安全管理制度；危險化學品必須儲存在專用倉庫、專用場地或者

專用儲存室內，並由專人管理。 

使用及貯存危險物品（如：電鍍化學

品、酸、鹼、氰化物等） 

E2 關於加強化學危險

品管理的通知 

實施重點環境管理化學危險物品登記制度。化學危險物品的儲存，要配

有固定的符合安全環保要求，具有防盜功能的儲存廠所；要建立嚴格的

出入登記和銷售登記制度。在化學危險物品生産、儲存、使用、運輸中

一旦發生事故，引發事故的單位和有關人員必須採取應急措施。廢棄、

過期的化學危險物品及使用過的化學危險物品包裝容器必須妥善保管，

不得隨意拋棄，依照危險廢物的處置標準進行處置。 

使用及貯存危險物品（如：電鍍化學

品、酸、鹼、氰化物等） 

E3 工作場所安全使用

化學品的規定 

使用單位使用的化學品應有標識，危險化學品應有安全標籤，並向操作

人員提供安全技術說明書。使用單位購進危險化學品時，必須核對包裝

（或容器）上的安全標籤。安全標籤若脫落或損壞，經檢查確認後應補

貼。使用單位在危險化學品工作場所應設有急救設施，並提供應急處理

的方法。使用單位應對盛裝、輸送、儲存危險化學品設備，採用顔色、

標牌、標籤等形成，標明其危險性。 

使用及貯存危險物品（如：電鍍化學

品、酸、鹼、氰化物等） 

E4 化學工業毒物登記

管理辦法 

第七條:《毒物登記檔案》《毒物周知卡》 使用及貯存危險物品（如：氰化鋅鹽、

氰化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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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F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 

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自然資源的

合理利用，禁止破壞自然資源；國家通過各種不同途經創造就業條件，

加強勞動保護。 

公司內所有污染環境的活動（如：排放

污染物、損耗資源等） 

F2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

刑法 

第6條第六節：破壞環境保護罪 

向大地、水體、大氣排放處理有害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對

單位處以罰金，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進行刑事處

罰。 

排放處理有害廢物 

F3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

境保護法 

有權檢舉和控告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建設專案環境影響報告

書制度；建立環境保護責任制制度；執行「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

設産」制度；執行排放污染物申報登記；繳納超標排污費，並負責治理

限期；治理嚴重污染專案；禁止引進不符合環保要求的技術和設備；接

受環保部門污染事故調查處理；不能轉移嚴重污染的生産設備；違反本

法規定，給予警告或處以罰款、責令停業、關閉未完成治理任務的企業

單位；對直接受到污染危害的單位可個別賠償損失；對造成重大環境污

染事故，導致嚴重後果的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優先執行地方污

染物排放標準；排污單位如實反映情況，提供資料，接受現場檢查；造

成土地、森林、草原、水、礦業、漁業等資源破壞的，承擔法律法規責

任。 

公司內所有污染環境的活動（如：排放

污染物、損耗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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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國家級 

F4 污染源監測管理辦

法 

排污單位的環境監測機構負責對本單位排放污染物狀況和防治污染設施

運行情況進行定期監測，建立污染源檔案，對污染源監測結果負責，並

按規定向當地環境保護局報告排污情況。排污單位應將已安裝的污染源

監測設施的維護管理納入本單位管理體系，遵守下列要求：污染源監測

設施污染治理設施同時進行，同等維護和保養，同時參與考評；對污染

源監測設施應建立健全崗位責任、操作規程及分析化驗制度。建立污染

源監測設施日常運行情況和設備台帳，接受所在地環境保護局的監督檢

查。 

公司內所有污染環境的活動（如：後備

發電機的煙、工業活動噪音、排放電鍍

廢溶液等） 

F5 中華人民共和國節

約能源法 

 

合理使用資源，對落後的耗能較高的用能産品、設備實行淘汰制；不得

將淘汰的設備轉讓他人使用；禁止引進境外落後的用能技術、設備和材

料；礦產資源勘查和開採審批。 

使用資源的産品及設備（如：用電設備

等） 

F6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

潔生產促進法 

爲了促進清潔生産，提高資源利用效率，減少和避免污染物的産生，保

護和改善環境，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

法。  

生產過程及設計 

F7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

境影響評價法 

爲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略，預防因規劃和建設專案實施後對環境造成不

良影響，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制定本法。 

建設新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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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國內法律法規 -省級 

F8 廣東省建設專案環

境保護管理條例 

建設産生污染的建設專案，必須遵守污染物排放的國家標準和地方標

準；在實施重點污染物排放總量控制的區域內，還必須符合重點污染物

排放總量控制的要求。工業建設專案應當採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産生

量少的清潔生産工藝，合理利用自然資源，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改建、擴建專案和技術改造專案必須採取措施，治理與該專案有關的原

有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建設新廠房 

  

G. 歐盟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G1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Directive 
(Directive 
2002/96/EC) 

(只提供英文版本) 

Reduce the waste arising from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life 
cycl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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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G2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Directive 
(2002/95/EC) 

(只提供英文版本) 

The directive restricts the use of the following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Lead  
 Mercury  
 Cadmium  
 Chromium VI  
 PBB (poly-bromine biphenyl)  
 PBDE (poly-bromine phenyl ether) 

Product line 

G3 Nickel Free 
Directive 
(Directive 
94/27/EC) 

(只提供英文版本) 

The directive restricts the use of nickel in products intended in direct 
and prolonged contact with the skin on the basis that such products 
may cause allergic reactions. The limit for the rate of nickel released 
must be less than 0.5 µg/ /week. 

Product line 

G4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Directive 
(Directive 
94/62/EC) 

(只提供英文版本) 

Reduce the impact of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on the 
environment, by introducing recovery and recycling targets for 
packaging waste 

Packaging materials 

G5 Requirements For 
Soldere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ssemblies (J-
STD-001D) 

Covering soldering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requirements and includes 
support for lead free manufacturing. In addition to easier to understand 
criteria for materials, methods and verification for producing quality 
soldered interconnections and assemblies.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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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G6 Requirements for 
Electronic Grade 
Solder Alloys and 
Fluxed and Non-
Fluxed Solid 
Solders (IPC/EIA 
J-STD-006A) 

鉛含量的證明標誌，包括無鉛焊料成分的分類和最高安全工作溫度等信

息，為正確應用無鉛焊料、協調各種焊料和材料的兼容性，以及為採用

合適工藝參數進行工藝生產提供了簡便而可靠的信息。 

 

Production line 

G7 電子資訊產品污染

控制管理辦法 (第
二十七條) 
 

該《管理辦法》共分為四章二十七條，從電子資訊產品生產時產品及包

裝物的設計、材料和工藝的選擇、技術的採用，標注產品中有毒有害物

質的名稱、含量和可否回收利用、電子資訊產品環保使用期限，以及電

子資訊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和進口者應負責任等方面作出了具體規定。

《管理辦法》確定了對電子資訊產品中含有的鉛、汞、鎘、六價鉻和多

溴聯苯（PBB）、多溴二苯醚（PBDE）6種有毒有害物質的控制採用目

錄管理的方式，循序漸進地推進禁止或限制其使用。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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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日本 

編號. 法例 說明 適用範圍 

H1 Revised 
Recycling Law 
(Formally known 
as the Law for 
Promotion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只提供英文版本) 

 

 Computers, AC units, TV sets, microwave ovens, clothes dryers, 
washing machines and refrigerators are required i) to be smaller in 
size, ii) to use standardized parts, iii) to be more durable and easy 
to repair, iv) to use recycled materials and reusable parts in 
manufacturing, v) to use less kinds of materials and less plastics, vi) 
to allow easy disassembly and cleaning of parts, vii) with plastic 
parts labelled, and viii) packaging to be made of recycled materials.

 Computers, AC units, TV sets, microwave ovens, clothes dryers, 
washing machines and refrigerators are required to have plastic 
components labelled to facilitate segregation and recycling.   

 Rechargeable batteries (including Ni-Cd, Ni-MH, Li-ion and small 
sealed lead batteries) are required to be labelled as recyclabl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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